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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除麻醉药品的贩运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受到有关非

法生产、贩运或滥用问题影响的国家的共同责任。

4. 会员国应当利用法律文书取缔非法生产、 需求．滥用

和非法贩运毒品，并采取其他捎施打由这种无耻恶毒罪行的新

的表现形式。

5. 会员国加紧努力通过包括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

通办法的方案，协调旨在管制和根除药品贩运和药品滥用的复

杂问题的战略。

39/143. 国际禁止贩运毒品运动

大会，

回瞩其 1980 年 12 月 15 日第 35/195 号决议、其

中通过了（国际管制药品滥用战略》210的 1981 年 1 2 月

16日第 36/168 号决议和 1982 年 12 月 1 7 日第37/168

号、 1982 年 12 月 18 日第 37/198 号、 1983 年 12 月 16

日第 38/98 号和第 38/122 号决议以及其他有关 一 般

规定，

又囡顺其1981 年 12 月 14 日第36/132号和1983年

12 月 16 日第 38/93 号决议，其中特别确认经济和技

术上的限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与药品的非法生产和非

法贩运及药品滥用问题进行斗争的障碍，

注意剃秘书长在本组织工作报告2“ 内表示的关

切，他认识到有必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扫除毒品的贩运

和非法使用，

注意到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签署 了 1984 年 8 月 11

日（基多禁止贩运麻醉药品宣言沪口和 1984 年 10 月 1

日（纽约禁止贩运毒品和非法使用毒品宜言》， 213 其中

认为贩运毒品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必需在区域一级和

国际一级采取有效和紧急的通盘行动，并获得必要资

濂的支助以成功地克服这种问题，

譬赏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在提供财政资

源和支助全盘发展方案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包括在受

影响地区种植其他作物以取代非法作物的活动，

重申必需改善和维持区域和区域间的合作与协

调，特别是在执法方面，以消除药品贩运和药品滥用

问题，井注意到在区域和区域间协调方面的兴趣日益

增加，

感到关心的是尽管各个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加

勒比和亚洲一些国家在内在这方面展开很大的努力，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贩运却有显著增加，

意识到药品的非法生产、销售、供销和使用对人

民的生活和健康以及对民主制度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影

响，

确认要除此害就必须采取全面行动， 同时减少并

管制非法需求、生产、供销和销售，

童识到进行旨在消除毒品的非法种植和贩运的行

动时，必需同时在受影响地区执行经济和杜会发展方

案，

考虑剽种植其他作物以取代非法作物以期保护环

境和改善有关杜会阶层的生活素质的方案制订活动是

很可取的，

认识到过境国的困境，它们在国内和国际上深受

毒品贩运之害，这种贩运是受到其他国家对非法药品

和精神药物的需求、 生产和使用的刺激所产生的，

意识到有必要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推动一项

协调战略，此一战略将把有非法使用者和生产者的国

家和被用作为世界性供销和销售网内的过境站的国家

包括在内，以期消除药品贩运和药品滥用的问题，

考虑剥麻醉药品委员会和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进 承认批准和加入各项国际药品管制条约的重要

行的活动， 性，

210参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981 年， 补编第 4 1. 注意剃秘书长的报告； “'
号><E/1981/24), 附件二。

21 1《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 编第 1 号）（A/ 2. 重申对消除药品的非法生产、需求、使用和

39/1) 。 贩运的斗争应给予紧急的注意和最优先的考虑；
112A/39/407 , 附什。

113A/39/551 和ICorr.1 和12 , 籵寸4牛。 21 • A/39/194。



290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3. 促漪尚未如此做的会员国批准各项国际药品

管制条约，并且在此同时认真努力遵守其各项规定；

4. 重申在区域和国际各级全面协调行动的重要

性，就此请秘书长和麻醉药品委员会继续加紧努力和

采取积极行动，探讨可否在经常性基础上，在不存在

禁毒执法协调机构的区域建立这种机构；

5. 蕙议为受药品的非法生产、贩运和药品滥用

为害最烈的国家最优先考虑制定特殊的技术和经济合

作方案；

6. 又蕙议适当优先考虑采取措施，通过区域和

区域间的联合努力解决过境国的特殊问题；

7. 敦促拥有资源和经验的会员国增加它们的捐

助，以支持扑灭毒品的非法生产、非法贩运和滥用的

斗争，特别是在受害最烈而且问题最严重的国家；

8. 戴励会员国向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

捐助或继续捐助，使它能够扩大对管制药品滥用方案

的支持；

9. 溃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麻醉药品委员会审

议与取缔药品贩运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法律、体制和

社会因素，包括召开一次特别会议的可能性，

10. 漕秘书长确保采取适当措施，以执行第37/

198 号决议第 5 (c)段，并确保千 1986 年召开一次各

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

11. 又澳秘书长作出必要安排，以便在提供咨询

服务的范围内举行区域间讨论会，研究联合国系统、

特别是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品基金所取得的经验，以

及会员国在种植其他作物以取代非法作物的综合衣村

发展方案方面所取得的经验；

12. 促演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所有其他有

关机关积极参与本决议的执行工作；

13. 清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

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14. 决定将题为“国际禁止贩运毒品运动”的项

目列入其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4 年 12 月 14 日

第 101 次全休会议

39/144. 保护和增进人权的国家机构

大会，

回瞩其1977 年 12 月 16 日第 32/123 号、 1978 年

12 月 14 日第33/46号、 1 979年 11 月 23 日 第 34/49 号、

1981年 12 月 14 日第 36/134 号和 1983 年 12 月 16 日

第38/ 123号决议，

注意到大会第 33/ 46 号决议核可的关于增进和保

护人权的国家机构和地方机构的组织和职务的指导方

针，

又注意到必须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创造条件

以保护和增进人权，

湟调《世界人权宣言》、2“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

约2“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在增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尊重和遵行方面的重要性，

意识到国家一级机构在保护和增进人权和基本自

由方面以及在发展和提高公众认识和遵行这些权利和

自 由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I.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17

2. 强调保护和增进人权的国家机构在符合国家

立法条件下，保持正直和独立的重要性，

3. 促演注意各国非政府组织在这种国家机构的

工作中所能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4. 戴励所有会员国采取适当步骤，设立保护和

增进人权的国家机构，或加强巳有的这类机构；

5. 请所有会员国采取适当步骤以它们本国或当

地语文散播人权文书包括各项国际公约的案文，务使

这些文书获得最广泛的宣扬，

6. 重议所有会员国应考虑在其教育课程中列入

有关综合了解人权问题的材料；

7. 还．议所有会员国应采取适当步骤，鼓励就

设立国家机构交流经验，

'“第217A(III) 号决议。

ti．第2200A(XXI)号决议，附什。

117A/39/556和Add.I 。




